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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下述词语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猴王股份/公司 指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00045）

本溪猴王 指 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猴王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猴王股份所持有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以及猴

王股份、本溪猴王合计持有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的 100%的股份（其中猴王股份持有中科盛创青岛 99.55%

的股份、本溪猴王持有中科盛创青岛 0.45%的股份）

标的公司 指
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以及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出售方 指 猴王股份及本溪猴王

承接方 指

赵炳胜、李君慧（其中赵炳胜负责购买中科动力 100%股权、

中科盛创青岛 99.55%股份；李君慧受让中科盛创青岛 0.45%

股份）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资产置出
指

猴王股份向赵炳胜转让其持有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以及猴王股份、本溪猴王向赵炳胜、李君慧转让其

合计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中科动力 指 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中科盛创青岛 指 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盛创有限 指
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为猴王股份第一大股东，本次重组

前持有猴王股份 17.34%股份，共计 147,854,684 股

成豪实业 指 深圳市成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科盛创青岛有限 指
中科盛创（青岛）电气有限公司，系中科盛创（青岛）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青岛汉腾 指 青岛汉腾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合伙）

烟台昊顺 指 烟台昊顺厚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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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指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 1-2季度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审计/评估的基准日：2023年 6月 30日

《中科动力股转协

议》

指 交易各方 2023 年 12月 14 日签署的《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中科盛创青岛股

转协议》

指 交易各方 2023 年 12月 14 日签署的《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交割日 指 出售方将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承接方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基准日（不含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

止的期间

《重组报告书》 指
猴王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猴王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出售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审计报告》 指

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联创立信(内)审字

(2023)第 163号《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23半年度》；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利安

达审字[2022]第 2286 号《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利安达审字[2023]第 2418 号《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2022 年度》

《中科动力评估报

告》
指

深圳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中科华评报字[2023]

第 067 号《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青岛中科

动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科盛创青岛评

估报告》

指 深圳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中科华评报字[2023]

第 068 号《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中科盛创

(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诚信监督管理指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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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业务细则》

《并购重组业务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

第1号--重大资产重组》

《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4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

九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4

号》

《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第 6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 号—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基金管理办

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登记备案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登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深圳联创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指 深圳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监局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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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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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

法律意见书

致：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猴王股份”或“公司”）的委托，并根据猴王股份与本所签订的《专

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作为公司本次资产出售暨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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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和内部控制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交

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委

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

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

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所律师已

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

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基于

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股转公司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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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猴王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中科动力股转协议》、《中

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重组报告书》等文件，本次交易包含公司向赵炳胜转

让持有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溪猴王向赵炳

胜、李君慧转让合计持有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交

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深圳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中科华评报字[2023]第 067 号

《中科动力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科动力 100%的股权经

评估的价值为 1,791.87 万元；赵炳胜拟以 1,8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前述股权，支

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根据深圳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中科华评报字[2023]第 068 号

《中科盛创青岛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科盛创青岛 100%

的股份经评估的价值为 2,160.93 万元；赵炳胜、李君慧拟以 2200 万元的价格受

让前述股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报告书》等文件，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

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导致公众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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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购买、出售资产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发现涉嫌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反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可能损害公众公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等重大问题的，可以根据审

慎监管原则，责令公众公司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聘

请独立财务顾问或者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补充核查并披露专业意见。

公众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触及本条所列指标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要

求办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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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

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

的，不适用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三）公众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

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例较高者为准；

（四）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

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根据《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第 2.3 条规定：“挂牌公司根据

《重组办法》第二条、第四十条的规定，计算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挂牌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时，前述挂牌

公司净资产额不应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深联创立信(内)审字(2023)第 163 号《审计报告》，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猴王股份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5,711.42 万元。根据深联

创立信(内)审字(2023)第 164 号、深联创立信(内)审字(2023)第 159 号《审计报

告》，截至审计基准日，中科动力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779.97 万元；中科盛创

青岛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488.35 万元，即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2,268.31 万元。根据《中科动力股转协议》和《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本

次交易出售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

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

准，标的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22,268.31 万元。对于总资产指标，标的公司的总

资产占猴王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62.36%，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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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 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重组报告书》等文件，本次交易前，中科盛创有限持有公司

147,854,684 股，占股本总额 17.3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他股东人数众多、

持股分散，各股东均不足以通过其持股数额、职务关系等对公司决策构成重大影

响，各股东之间也不存在对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协议或其他相关安排，而黄纪云

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成豪实业间接持有中科盛创有限 51.1198%的股权，足以通过

其持股数额、职务关系等对公司决策形成实际控制。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黄纪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科盛创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黄

纪云，故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

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重组的交易各方分为标的资产的出售方及标的资产的承接方，交易各方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出售方

1、猴王股份

猴王股份持有中科动力 100%股权、中科盛创青岛 99.55%股份，系本次交易

的资产出售方之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猴王股份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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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猴王股份为股转系统挂牌公众公司，

证券代码为 400045。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猴王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500MA0TWJ4M5U

住所
辽宁省本溪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业城汇贤公寓 3 号楼 1 单元

101

法定代表人 庄严

注册资本 85272.480200 万人民币

类 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自 自 1993 年 11 月 18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核准日期 2023 年 5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对房地产投资、对高科技农业开发、旅游项目的开发；焊接材料

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8月 30日在股转系统公告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

猴王股份现有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数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额（股） 股份比例

1 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 147,854,684 17.34%

2 青岛汉腾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合伙) 93,762,494 11.0%

3 烟台昊顺厚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1,020,000 4.81%

4 北京北美木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629,701 3.59%

5 谢碧清 23,044,480 2.70%

6 上海天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649,610 2.65%

7 深圳祥和发展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1,250,000 2.49%

8 于莉莉 14,097,300 1.65%

9 宁波城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336,956 1.44%

10 范超群 11,091,075 1.30%

（合计） 417,736,300 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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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猴王股份已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披露其 2022 年度报告，并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2023 年 8 月 30 日在股转系统（https://www.neeq.com.cn/）公告披露其 2022

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公司章程》并经核查，猴王股份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根据猴王股份 2005 年 11 月 21 日发布的《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转让

公告》，自 2005 年 11 月 28 日起，其股份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根据股转公司 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原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两

网公司及交易所市场退市公司相关制度过渡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正

式运行后，将设置单独交易板块，整体承接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STAQ、NET 系统公司、沪深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及今后新增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

业务。自股转系统整体承接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STAQ、NET 系统

公司至今，猴王股份为股转系统挂牌的公众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猴王股份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在股转系统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实施本次重组的主体资格。

2、本溪猴王

本溪猴王持有中科盛创青岛 0.45%股份，系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之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溪猴王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溪猴王

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500MA0UFXHA6T

住所 辽宁省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业城汇贤公寓3号楼1单元103

法定代表人 曾观生

注册资本 20 万人民币

https://www.neeq.com.cn/）公告披露其2022年度报告、2023
https://www.neeq.com.cn/）公告披露其2022年度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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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06 日

营业期限自 自 2017 年 09 月 06 日至 无固定期限

核准日期 2022 年 04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溪猴王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20 100%

（合计） 20 100%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溪猴王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披露其

2022 年度报告。

根据《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本溪猴王不存在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溪猴王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实施本次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交易的承接方

1、赵炳胜

赵炳胜先生系本次交易的资产承接方之一，根据《中科动力股转协议》、《中

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赵炳胜受让猴王股份所持有的中科动力 100%股权以及

中科盛创青岛 99.55%股份。

赵炳胜，中国国籍，无境外永居权，身份证号码为 3702****6410******，

住所地为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信 用 中 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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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等平台公示信息，赵炳胜最近两年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2、李君慧

李君慧系本次交易的资产承接方之一，根据《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李

君慧受让本溪猴王所持有中科盛创青岛 0.45%股份。

李君慧，中国国籍，无境外永居权，身份证号码 2390****7909******，住

所为 黑龙 江省铁 力市 **** ，经 本所 律师 核查中 国执 行信 息公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信 用 中 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等平台公示信息，李君慧最近两年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赵炳胜、李君慧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国籍自然人，

最近两年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不存在不能

参与本次资产置出交易的法定情形。根据赵炳胜、李君慧在本次交易中签订的《中

科动力股转协议》《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其与猴王股份、本溪猴王已通过

友好平等协商就本次资产置出达成一致意见，赵炳胜、李君慧可以依法依约受让

标的资产，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交易各方的失信联合惩戒情况核查

根据《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第十四条规定：为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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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进行核查、说明，并就上述主体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原因、

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要求、是否可能损害挂牌

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相关情况是否已充分规范披露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

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平台公示信息，猴王控股子公司暨本次交

易标的公司中科盛创青岛系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属于严重失信主体。

上述失信联合惩戒主要系中科盛创青岛与相关主体的买卖合同纠纷，未违反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上述失信行为不会造成标的资

产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诉讼，不存在可能损害挂牌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各方主体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

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本

次重组的交易主体资格。

三、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 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猴王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出售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

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出售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三条规定的议案》；

（4）审议《关于本次出售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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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审议《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议

案》；

（7）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报告的议案》；

（8）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

（9）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0）审议《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出售资产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12）审议《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中科动力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12 月 14 日，中科动力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并同意签署股转转让等协议。

3、 中科盛创青岛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12 月 14 日，中科盛创青岛召开股东大会并做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并同意签署股份转让等协议。

（二）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猴王股份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取得股转系统的完备性审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查。

综上，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重组尚需取得标的公司股东及猴王股份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股转系统对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的完备性进行审查及中国证

监会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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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

2023 年 12 月 14 日，猴王股份与中科动力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中科动力股

转协议》；2023 年 12 月 14 日，猴王股份、本溪猴王与赵炳胜、李君慧共同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协议主体均

具备签署并履行协议的权利及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协议中载明了本次交

易的交易内容、交易价格、交易对价支付方式、标的资产交割、过渡期间损益安

排、人员安置和债权债务处置、违约责任、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生效条件等事

宜，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

根据《中科动力股转协议》、《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自本次交易相关

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猴王 5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以及“本次交易已经在股转系统备案通过”之日起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交易各方均具备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该等协议系各

方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对交易各方均具有法定约束力，待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

时生效。

五、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根据《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中科动力股转协议》以及《重组报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组的标的资产为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

（其中猴王股份直接持有 99.55%的股份、猴王股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本溪猴王

间接持有 0.45%的股份）、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标的公司包括中科盛创青岛和中科动力两家公司。

（一） 中科盛创青岛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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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一，为中科盛创青岛。

根据猴王股份提供的中科盛创青岛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工 商 档 案 等 资 料 ， 并 经 核 查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科盛创青岛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561164865B

住所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业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术江

注册资本 10526.3158 万元

主体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10 年 08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0 年 08 月 24 日至无固定期限

核准日期 2021 年 04 月 07 日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及销售：机械

设备（小汽车除外）、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不含无线电设备）；

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10478.9458 99.55%

2 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7.37 0.45%

（合计） 10526.3158 100.00%

2、 中科盛创青岛的设立及历史沿革

中科盛创青岛的前身中科盛创青岛有限于 2010 年 8 月设立，设立时名称为

“中科盛创（青岛）电气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更名为“中科盛创（青岛）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盛创青岛自设立以来的股权演变情况如下：

（1） 2010年8月，中科盛创青岛有限设立

2010 年 8 月 16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由中科盛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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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出资设立中科盛创青岛有限。

2010 年 8 月 18 日，北京周科、王媛媛签署《中科盛创（青岛）电气有限公

司章程》。

2010 年 8 月 23 日，青岛正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青

正明验内字[2010]01148 号），确认截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

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共计 3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货币。

2010 年 8 月 24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经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核准设立登记。

设立时，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科盛创有限 9900.00 99.00 货币

2 王媛媛 100.00 1.00 货币

合计 10000.00 100.00 -

（2） 2012年3月，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3 月 10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均由赵培锋认缴。

2012年 3月 13日，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2012]

润德所验字 5-003 号)，确认截至 2012 年 3 月 12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已收到

赵培锋缴纳的新增出资 1200 万元。

2012 年 3 月 19 日，中科盛创青岛办理本次增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

成后，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科盛创有限 9900.00 82.50 货币

2 赵培锋 2000.00 16.67 货币

3 王媛媛 100.00 0.83 货币

合计 12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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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年4月，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第一次减资

2012 年 4 月 19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中科盛创青岛

有限的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元减少至 10985 万元，其中中科盛创有限减资 915

万元，王媛媛减资 100 万元。

2012 年 4 月 20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在《青岛日报》上发布减资公告。

2012年 6月 19日，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2012]

润德所验字 5-008 号)，确认截至 2012 年 6 月 19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已减资

1015 万元，減资后实收注册资本均为 10985 万元。

2012 年 7 月 10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完成本次减资变更登记，本次减资完

成后，中科盛创青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科盛创有限 8985.00 81.79 货币

2 赵培锋 2000.00 18.21 货币

合计 10985.00 100.00 -

（4） 2012年7月10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7 月 10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中科盛创有限

将其持有的中科盛创青岛有限 16.4%的股权转让给郭强、将其持有的中科盛创青

岛有限 16.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鲁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26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中科盛创青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科盛创有限 5381.92 48.99 货币

2 赵培锋 2000.00 18.21 货币

3 郭强 1801.54 16.40 货币

4 上海鲁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01.54 16.40 货币

合计 10985.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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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年3月，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第二次减资

2013 年 11 月 6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中科盛创青岛

有限注册资本由 10,985 万元减少至 5,381.92 万元，股东赵培锋、郭强及上海鲁

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中科盛创青岛有限。

2013 年 11 月 7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在《青岛财经日报》上发布减资公告。

2014 年 3 月 21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完成本次减资变更登记，本次减资完

成后，中科盛创青岛有限注册资本为 5,381.92 万元，中科盛创有限持有盛创股

份 100%的股权。

（6） 2015年4月，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5年 4月 16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唯一股东中科盛创有限作出股东决定，

决定中科盛创青岛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元，其中王菲、陈恒峰、王媛媛和黄

森林分别认缴 300 万元、150 万元、100 万元和 50 万元。

2015 年 4 月 28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完成本次增资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

成后，中科盛创青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中科盛创有限 5381.92 89.97 货币

2 王菲 300.00 5.02 货币

3 陈恒峰 150.00 2.51 货币

4 王媛媛 100.00 1.67 货币

5 黄森林 50.00 0.84 货币

合计 5981.92 100.00 -

（7） 2015年7月，中科盛创青岛设立

2015 年 5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出具《审计

报告》(天健鲁审[2015]309 号)，根据该报告的记载，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中科盛创青岛有限母公司的净资产值为 64,120,126.85 元。

2015 年 5 月 26 日，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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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52 号)，根据该报告的记载，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

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7,645.07 万元。

2015 年 6 月 14 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5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设立中科盛创青岛。

2015 年 6 月 14 日，中科盛创青岛全体发起人股东签署《发起人协议》。

2015 年 6 月 3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出具“天健

鲁验[2015]15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科盛创青岛

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2015年4月30日中科盛创青岛有限经审计的净

资产 64,120,126.85 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中科盛创青岛的折股

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 59,819,200 元，资本公积 4,300,926.85 元。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科盛创青岛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议案，并

选举产生了董事及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2015年 7月 24日，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科盛创青岛的设立登记。

中科盛创青岛设立时，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出资比例（%）

1 中科盛创有限 5381.92 89.97

2 王菲 300.00 5.02

3 陈恒峰 150.00 2.51

4 王媛媛 100.00 1.67

5 黄森林 50.00 0.84

合计 5981.92 100.00

（8） 2015年7月，中科盛创青岛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7 月 17 日，中科盛创青岛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根据本次会议形成的

决议记载，同意中科盛创青岛新增注册资本 4,018.08 万元，其中杨碧兰认购 450

万元、青岛汉腾认购 3,568.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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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6 日，中科盛创青岛完成本次增资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

中科盛创青岛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出资比例（%）

1 中科盛创有限 5381.92 53.82

2 青岛汉腾 3568.08 35.68

3 杨碧兰 450.00 4.50

4 王菲 300.00 3.00

5 陈恒峰 150.00 1.50

6 王媛媛 100.00 1.00

7 黄森林 50.00 0.50

合计 10000 100.00

（9） 2015年9月，中科盛创青岛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9 月 20 日，中科盛创青岛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决议新增注册资本

526.3158 万元，全部由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015 年 9 月 24 日，山东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天信会内

验字[2015]101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9 月 23 日，中科盛创青

岛已收到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526.3158 万元。

2015 年 9 月 25 日，中科盛创青岛办理了本次增资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

后，中科盛创青岛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出资比例（%）

1 中科盛创有限 5381.92 51.13

2 青岛汉腾 3568.08 33.90

3 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26.3158 5.00

4 杨碧兰 450.00 4.27

5 王菲 300.00 2.85

6 陈恒峰 150.00 1.42

7 王媛媛 100.0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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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森林 50.00 0.47

合计 10526.3158 100.00

（10） 2015年12月，在股转系统挂牌

2015 年 12 月，中科盛创青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公开转

让。

（11） 2017年8月，在股转系统摘牌

2017 年 8 月，中科盛创青岛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发

布相关公告。

（12） 2017年9月，中科盛创青岛股份变动

金葵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526.3158 万股转让给中科盛创有限，杨

碧兰将其所持 450 万股转让给中科盛创有限，中科盛创有限将其所持 1,934.57

万股转让给王忻、谢碧清、上海天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以成、黄宝安，青岛

汉腾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合伙）将其所持 1,325 万股转让给宗颖萌、刘静、王菲、

王晓微、烟台昊顺厚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忻。

中科盛创有限、青岛汉腾、烟台昊顺、谢碧清、王忻、上海天秦、高以成、

黄宝安、王菲、陈恒峰、王媛媛、王晓微、宗颖萌、黄森林、刘静分别无偿将其

所持 4,423.6658 万股、2,243.08 万股、986.64 万股、823.59 万股、510.76 万

股、251.62 万股、180.48 万股、180.48 万股、450 万股、150 万股、100 万股、

52.63 万股、50 万股、50 万股、25 万股转让给猴王股份，王晓微无偿将其所持

47.37 万股转让给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中科盛创青岛的子公司

经核查，青岛朗源的单一股东为中科盛创青岛，系中科盛创青岛的全资子公

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青岛朗源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青岛朗

源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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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青岛朗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22081443750D

住所 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 230-C 室

法定代表人 杜可桢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3 年 11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

核准日期 2020 年 08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环

保科技开发与咨询；销售：机械设备（小汽车除外）、电子产品、

通讯产品（不含无线电设备）。（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

凭许可证经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4、 主要资产

（1） 不动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科

盛创青岛名下拥有以下不动产：

序

号
权属证号 坐落 用途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使用年限

1
鲁(2017)青岛市高新区不

动产权第 0003535 号

新业路

16 号
工业

22000.3

㎡

11060.98

㎡

至 2063 年 2

月 26 日

2
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574549 号

新业路

18 号
工业

共有面积

66667 ㎡

16254.48

㎡

至 2061 年 2

月 22 日

3
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574868 号

新业路

18 号
工业

共有面积

66667 ㎡

28269.52

㎡

至 2061 年 2

月 22 日

以上不动产均位于青岛市高新区新业路，土地权利均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属国有出让土地。

①抵押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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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创青岛名下不动产抵押情况如下：

序

号
坐落 抵押权利人 抵押证明号

债权本

金数额

（元）

债务履行

起始日期

债务履

行结束

日期

1. 1

高新区新业

路 18 号工程

中心 1#全幢

等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

支行

鲁（2017）青岛

市高新区不动产

证明第 0002186

号

5000000

0

2017/3/2

3

2020/3/

3

2.
高新区新业

路 18 号

青岛城乡社区

建设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鲁（2018）青岛

市高新区不动产

证明第 0024342

号

2700000

0

2018/8/2

2

2019/8/

22

3.
高新区新业

路 18 号

青岛汇泉民间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鲁（2018）青岛

市高新区不动产

证明第 0024451

号

1800000

0

2018/8/2

4

2019/8/

23

②查封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科

盛创青岛名下不动产查封情况如下：

新业路 16 号查封情况

序

号
限制证号

限制

方式
限制文件编号 限制起始日期

限制预计失

效日期

1. 1

鲁（2018）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24515 号

轮候

查封

（2018）浙 0783 民

初 11557 号
2018/9/19 2024/4/13

2.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6354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1067 号之一
2021/4/26 2024/4/25

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751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1482 执

恢 620 号
2020/7/27 2026/5/25

4.

鲁（2019）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0675 号

轮候

查封

（2019）沪 0114 执

6546 号
2019/12/25 2025/12/4

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624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046 号
2020/5/26 20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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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857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5054 号之一
2020/6/24 2023/6/23

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2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5 号
2020/7/20 2026/7/12

8.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3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75 号
2020/7/24 2026/6/14

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80 号
2020/7/22 2026/7/12

1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41 号
2020/7/22 2026/7/12

1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23 号
2020/7/22 2026/7/12

1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436 号
2020/7/22 2026/7/12

1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870 号
2020/7/22 2026/7/12

14.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014 号
2020/7/22 2026/7/12

1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093 号
2020/7/22 2026/7/12

16.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91 号
2020/7/22 2026/7/12

1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027 号
2020/7/22 2026/7/12

18.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56 号
2020/7/22 2026/7/12

1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9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40 号
2020/7/22 202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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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23 号
2020/7/22 2026/7/12

2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9 号
2020/7/1 2023/7/1

2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328 号
2020/7/22 2026/7/12

2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262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4932 号之一
2020/8/24 2023/8/23

24.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2621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4931 号之一
2020/8/24 2023/8/23

2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1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5 号之一
2020/9/14 2023/9/13

26.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1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553 号
2020/9/14 2023/9/13

2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2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4 号之一
2020/9/14 2023/9/13

28.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601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287 号
2020/10/16 2026/10/8

2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649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507 号
2020/10/23 2026/10/8

3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950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880 号
2020/12/16 2026/10/8

3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013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678 号之一
2020/12/29 2026/10/8

32.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18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417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33.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28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0214执616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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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29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419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35.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7383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727 号之一
2021/5/10 2024/5/9

36.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63742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2785 号之一
2021/8/6 2024/8/5

37.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6768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592 号之一
2021/11/8 2024/11/7

38.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72567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841 号之一
2022/3/4 2025/3/3

39.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72568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1005 号
2022/3/4 2025/3/3

40.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81732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5090 号之一
2022/9/14 2025/9/13

41.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51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3 号之二
2023/7/13 2026/7/12

42.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5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9 号
2023/7/13 2026/7/12

43.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7 号
2023/7/13 2026/7/12

44.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705 号
2023/7/13 2026/7/12

45.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887 号
2023/7/13 2026/7/12

46.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2 号
2023/7/13 2026/7/12

47.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529 号
2023/7/13 202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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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路 18 号查封情况

序

号
限制证号

限制

方式
限制文件编号 限制起始日期

限制预计失

效日期

1. 1

鲁（2019）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02234 号

轮候

查封

（2018）苏 1283 民

初 10543 号
2019/2/28 2024/12/16

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752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1482 执

恢 620 号
2020/7/27 2026/5/25

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314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678 号
2020/8/31 2026/8/23

4.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85592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1482 执

恢 624 号之三
2023/1/6 2026/1/5

5.

鲁（2018）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24515 号

轮候

查封

（2018）浙 0783 民

初 11557 号
2018/9/19 2024/4/13

6.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6354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1067 号之一
2021/4/26 2024/4/25

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751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1482 执

恢 620 号
2020/7/27 2026/5/25

8.

鲁（2019）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0675 号

轮候

查封

（2019）沪 0114 执

6546 号
2019/12/25 2025/12/4

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624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046 号
2020/5/26 2026/5/8

1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3857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5054 号之一
2020/6/24 2023/6/23

1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2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5 号
2020/7/20 2026/7/12

1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275 号
2020/7/24 202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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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430 号

1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80 号
2020/7/22 2026/7/12

14.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41 号
2020/7/22 2026/7/12

1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23 号
2020/7/22 2026/7/12

16.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436 号
2020/7/22 2026/7/12

1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870 号
2020/7/22 2026/7/12

18.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014 号
2020/7/22 2026/7/12

1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093 号
2020/7/22 2026/7/12

2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91 号
2020/7/22 2026/7/12

2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7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027 号
2020/7/22 2026/7/12

2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8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56 号
2020/7/22 2026/7/12

2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49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40 号
2020/7/22 2026/7/12

24.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523 号
2020/7/22 2026/7/12

2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9 号
2020/7/1 2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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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053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328 号
2020/7/22 2026/7/12

27.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262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4932 号之一
2020/8/24 2023/8/23

28.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2621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民

初 4931 号之一
2020/8/24 2023/8/23

29.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1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5 号之一
2020/9/14 2023/9/13

30.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1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553 号
2020/9/14 2023/9/13

31.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4020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4 号之一
2020/9/14 2023/9/13

32.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601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287 号
2020/10/16 2026/10/8

33.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6494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507 号
2020/10/23 2026/10/8

34.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4950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880 号
2020/12/16 2026/10/8

35.

鲁（2020）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013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678 号之一
2020/12/29 2026/10/8

36.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18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417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37.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28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0214执616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38.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5829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419 号之一
2021/4/21 2024/4/20

39.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57383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727 号之一
2021/5/10 20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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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63742 号

轮候

查封

（2021）鲁 0214 执

2785 号之一
2021/8/6 2024/8/5

41.

鲁（2021）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6768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592 号之一
2021/11/8 2024/11/7

42.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72567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841 号之一
2022/3/4 2025/3/3

43.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72568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1005 号
2022/3/4 2025/3/3

44.

鲁（2022）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81732 号

轮候

查封

（2022）鲁 0214 执

5090 号之一
2022/9/14 2025/9/13

45.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51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3 号之二
2023/7/13 2026/7/12

46.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53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9 号
2023/7/13 2026/7/12

47.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5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287 号
2023/7/13 2026/7/12

48.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6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705 号
2023/7/13 2026/7/12

49.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7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3887 号
2023/7/13 2026/7/12

50.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8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2362 号
2023/7/13 2026/7/12

51.

鲁（2023）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93369 号

轮候

查封

（2020）鲁 0214 执

1529 号
2023/7/13 2026/7/12

（2） 专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科

盛创青岛拥有以下专利权：

序 申请号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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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2015107382139 发明
一种永磁风力发电机内风路

结构

2015-11-03 2018-1-12

2 2015201958817
实用

新型

一种低速永磁同步大扭矩电

机转子的转轴结构

2015-04-02 2015-9-9

3 2016203480556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风力发电机的密封

防护结构

2016-04-22 2016-9-7

4 2016203490219
实用

新型

一种大型风力发电机轴承的

通风冷却结构

2016-04-22 2016-8-31

5 201620440582X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风力发电机的废油

脂收集清理装置

2016-05-12 2016-9-21

6 2016204350738
实用

新型

一种防止碳粉回流的碳粉收

集盒

2016-05-12 2016-9-14

7 2016206769163
实用

新型

一种铆接的多块式磁钢组件

结构

2016-06-30 2016-12-7

8 2016206798043
实用

新型

一种表贴式永磁体的固定结

构

2016-06-30 2016-12-7

9 2016209561311
实用

新型

一种永磁电机磁钢组件的固

定结构

2016-08-29 2017-2-22

10 2016210209431
实用

新型

一种转子表贴式磁钢定位结

构

2016-08-29 2017-3-22

11 2018209595961
实用

新型

一种双馈风力发电机的轴承

与滑环的冷却装置

2018-06-21 2019-02-22

5、 失信联合惩戒及严重失信情况

经本所律师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creditchina.gov.cn）查询，中科盛

创青岛系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属于严重失信主体，其严重失信信息如下：

序

号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

号
执行案号 债务金额 发布时间

履行

情况

1
洛阳市涧西区

人民法院

(2019)豫

0305 民初 131

号

(2020)豫

0305执753号

27894578

元
2020-07-01

全部未

履行

2
泰兴市人民法

院

(2018)苏

1283 民初

10543 号

(2019)苏

1283 执 4736

号

4029026.93

元
2019-12-02

全部未

履行

3
东阳市人民法

院

(2018)浙

0783 民初

11557 号

(2019)浙

0783 执 3794

号

3288479.1

元
2019-07-15

全部未

履行

4
上海市奉贤区

人民法院

(2019)沪 0120

民初 8336 号

(2020)沪 0120

执 1044 号

191891.74

元
2020-06-28

全部未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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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科盛创青岛股份限制

经 本 所 律 师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网 站 ( 网

址:http://xj.gsxt.gov.cn)上查询，未发现中科盛创青岛股份设立质押的信息。

根据中科盛创青岛股东猴王股份、本溪猴王的承诺，其持有的中科盛创青岛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强制执行等重大

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猴王股份、本溪猴王合

计持有中科盛创青岛的 100%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形，猴王股

份、本溪猴王按照《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的约定向赵炳胜转让其持有的中科

盛创青岛股份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 中科动力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一，为中科动力。

根据猴王股份提供的中科动力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

商 档 案 等 资 料 ， 并 经 核 查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科动力的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22MA3P3KJE14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新业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赵龙龙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9 年 0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01 月 24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核准日期 2022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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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机组及零

部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气设备修

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2、中科动力的历史沿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中科动力自设立以来的股权演变情况汇总如下：

时间 事项 具体内容

2019 年 1 月
中科动力设

立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猴王股份认缴出资 995.50 万

元，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4.5 万元

2019 年 4 月
第一次股权

转让

本溪猴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0元的价格将4.5万元注

册资本转让给猴王股份

2020 年 11 月 第一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2,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500 万元由猴

王股份认缴

2、 失信联合惩戒及严重失信情况

经本所律师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

中科动力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严重失信、经营异常的情况。

3、 股权限制

经 本 所 律 师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网 站 ( 网

址:http://xj.gsxt.gov.cn)上查询，未发现中科动力股权设立质押的信息。

根据中科动力的股东猴王股份的承诺，其持有的中科动力的股权不存在质押、

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猴王股份持有中科动力

的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形，猴王股份按照《中科动力股

转协议》的约定向赵炳胜转让其持有的中科动力的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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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标的资产评估值

根据《中科动力评估报告》、《中科盛创青岛评估报告》，标的资产于评估

基准日（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值如下：

1、青岛中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1,791.87 万元；

2、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2,160.93 万元。

六、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一） 债权、债务处理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猴王股份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但标的公司仍为独立

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独自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

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债权债务的处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职工安置事项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为股权类资产，该等资产出售并交割完成后，标的公

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合

同，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猴王股份就本次重组履行了如下信息

披露义务：

2023 年 12 月 14 日，猴王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青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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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动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出售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出售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关于批

准本次交易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

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出售资产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将与《重组报告书》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

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猴王股份已经履行了现阶

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其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和报告义务。

八、 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一）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中介机构出具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审计报告》及《中科动力评估报告》、

《中科盛创青岛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深联创立信(内)审字(2023)第 164 号、深联创立信(内)审字(2023)第

159 号《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标的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22,268.31 万元。

根据《中科动力评估报告》、《中科盛创青岛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采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科动力、中科盛创青岛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52.8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22 年年末净资产为基础，参考采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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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二）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出售的标的资产为猴王股份持有的中科动力 100%股权，以及猴王

股份、本溪猴王合计持有中科盛创青岛 100%股份，根据出售方的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不

存在质押或冻结或其他权限限制，标的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

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相关债权债

务的处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

（三）本次重组后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

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前,猴王股份主要从事大型风力发电机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业务，上述业务主要通过中科盛创青岛和中科动力

开展。中科盛创青岛因不能按时归还供应商款项而被起诉，2018 年主要银行账

户已被冻结、厂房及土地已被查封，2020 年及以后生产处于停顿状态。中科动

力风力发电机的销售和维护订单逐年减少，2023 年上半年中科动力仅有少量风

力发电机销售和维护业务。

本次交易后，猴王股份不再从事风力发电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等业务，其主要资产是其持有成豪建设 35%股权，猴王股份的主营业务将转为股

权投资并获取相应的投资收益。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对

成豪建设的股权投资，实现投资收益分别为 730.62 万元、-784.02 万元、-108.26

万元。在现有股权投资外，猴王股份还致力于挖掘新的投资机会，为公司长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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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培育新动能，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提升风险控制水平，筛选出符合标准的优质

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通过强化投后管理，支持和赋能企业发展，分享其成长红

利。

综上，本次重组将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合公司主营业务转

型的发展战略。同时，可以提高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改

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且不存在可能导致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

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四）本次重组后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猴王股份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等公司治理结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公司内控制度，

形成了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次重组不会影响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理结构，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完

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将继续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实质性条

件。

九、 各证券服务机构执业资格

参与本次交易的主要证券服务机构如下：

机构职能 机构名称 业务资质/许可

独立财务顾

问

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1536B)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流水号:000000054642）

项目负责人王鹏持有《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 (编

号:S0620722040002)；项目组成员罗中廷持有《中国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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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书》(编号:S0620122040020）；项目组成员马荟丽持

有《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620122070001）

法律顾问

上海市锦天城

（深圳）律师事

务所

《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编

码:31440000772720702Y）

经 办 律 师 何 演 锋 持 有 《 律 师 执 业 证 》 ( 证

号:14403200910874580）

经办律师潘琳持有《律师执业证》(证号:14403202211450682）

审计机构

深圳联创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805090096）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11000154)

经办人员吴吉林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编

号:440300660851)；经办人员汤嵩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

书》(编号:110001540480)

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

所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0334699F）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47470033）

经办人员周阿春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编

号:440300110221)；经办人员张志辉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

证书》(编号:310000063371)

资产评估机

构

深圳中科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

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Y9G35B）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变更备案公告》(2018-052 号)

经办人员张丽娟持有《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编

号:47180050)；经办人员谢艳兵持有《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

证书登记卡》(编号: 4716002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交易提供相关证券服务

的资格。

十、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1.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猴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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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猴王股份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转让标的公司的

主体资格；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依法具有收购标的资产的主体资格；

3. 本次重组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尚需取得猴王

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股转系统对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的完备性进行

审查；

4. 本次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5. 本次重组涉及的《中科动力股转协议》《中科盛创青岛股转协议》形式

与内容均符合《民法典》《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待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时即可生效；

6.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股权、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猴王股份

按照股转协议约定，将标的公司股权、股份至交易对方名下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7. 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重组完成后无新增的关联方；本次重组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纪云、控股股东中科盛创有限已分别

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8.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法

定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安排；

9. 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

10.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通过股转公司对信息披露文件

完备性的审查，在获得本法律意见书所述之全部批准与授权并履行全部必要的法

律程序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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